
1.检查单： 

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《药品零售检查单》 

2.检查项： 

精神药品及毒性药品经营行为 

3.检查内容： 

检查是否存在违反规定运输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

为 

4.检查标准： 

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 

第五十条　托运、承运和自行运输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

的，应当采取安全保障措施，防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在运

输过程中被盗、被抢、丢失。 

　　第五十一条　通过铁路运输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

神药品的，应当使用集装箱或者铁路行李车运输，具体办法

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制定。 

　　没有铁路需要通过公路或者水路运输麻醉药品和

第一类精神药品的，应当由专人负责押运。 

　　第五十二条　托运或者自行运输麻醉药品和第一

类精神药品的单位，应当向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
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运输证明。运输证明有效期

为 1年。 

　　运输证明应当由专人保管，不得涂改、转让、转借。 



　　第五十三条　托运人办理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

药品运输手续，应当将运输证明副本交付承运人。承运人应

当查验、收存运输证明副本，并检查货物包装。没有运输证

明或者货物包装不符合规定的，承运人不得承运。 

　　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携带运输证明副本，以备

查验。 


